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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提示 
 浦江国际科技城安全生产（环境保护）委员会办公室    2024年7月4日 
 

 

关于高温天气安全生产工作的提示 

 

各园区物业单位、工程总包单位： 

上海已连续多天出现高温天气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高温天

气对安全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，全面落实高温天气安全防范责

任和措施，有针对性做好防暑降温、防疲劳作业、个体防护、

用电安全、防火防爆、防台风、防雷电、防泄漏中毒、食品卫

生等工作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有关提示如下：  

一、 工程管理方面 

1、各工程项目要切实加强对防暑降温工作的组织领导。

落实防暑降温工作责任，制定夏季施工方案和中暑应急预案，

合理安排施工，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工人中暑和各类生产安全

事故。 

2、合理安排作息时间。要密切关注有关高温天气的气象

预报，严格实行“做两头、歇中间”的避高温措施。合理部署

夏季高温作业安排，减轻劳动强度，防止工人在疲劳、精神涣

散情况下作业。严格控制室外作业时间，避免高温时段作业，

日最高气温达到35℃以上、37℃以下时，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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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，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；高温橙色预警

（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℃以上、40℃以下时）安排劳动者室外

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，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

家规定，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；

高温红色预警（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℃以上），应当停止当日

室外露天作业。 

3、做好防暑降温物资供应保障。现场提供足够的满足卫

生要求的饮用水或盐汽水等，向工人提供人丹、清凉油、风油

精、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用品。 

4、积极改善工人生产生活环境。施工现场注意加强通风，

可根据实际加装喷淋降温，生活区应合理安排住宿，保证空调

正常运行，加强对宿舍、厕所、淋浴间等临时设施清洁卫生工

作，加强对食堂管理，严格执行食品卫生制度。 

5、做好夏季防火工作。氧气瓶、乙炔瓶、油漆等易燃易

爆物品严禁放在高温下暴晒，严格落实入库管理。对配电房、

易燃易爆物品存储场所等定期巡查，发现问题立即处理，同时

按规定配备灭火器材。落实电焊等明火作业的防火措施，加大

对电气线路及用电设备的安全管理，防止因电气线路和设备老

化短路引发火灾事故。 

6、规范穿戴劳动防护用品。加强宣传教育及现场巡查，

防止工人因天气炎热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帽、工作服、手套、安

全带等防护用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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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园区管理方面 

1、加强用电安全管理。避免因超负荷用电带来安全隐患。

做好对配电房、设备机房、计算机房等场所及蓄电池备用电源、

大功率电气等设施安全巡查，防止高温、过载引发事故，防止

室内高温引发消防喷淋误喷。 

2、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管理，严禁停放在室内。对于园区

电动自行车充电区域要加强巡查或增设监控，周围配置黄沙、 

灭火器等应急物资。 

3、督促涉危企业加强危险化学品管理，组织开展专项检

查。 

4、组织开展对公共食堂卫生安全检查。 

5、园区二次装修项目参照工程管理方面提示，严禁施工

场所住宿，对涉及动火作业、 有限空间作业的要严格施行作

业审批制度并落实监护措施。 

6、日最高气温达到35℃以上、37℃以下时，应当采取换

班轮休等方式，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，并且不得安排室外

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；日最高气温达到37℃以上、40℃以下时，

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，连续作业

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，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

室外露天作业；日最高气温达到40℃以上，应当停止当日室外

露天作业。 

三、 交通安全方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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